
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教 育 局  

 

关于对区第四届政协第六次会议代表建议

第 20160090 号会办意见的函 

 

福田区城市管理局： 

区第四届政协第六次会议代表建议第 20160090 号《关

于将石厦学校小学部东面空地划拨学校作教学用地的建议》

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会办意见回复如下：  

石厦学校小学部为小区配套建设学校，于 1999 年 9 月

移交使用，由于建设规模较小，加上周边人口迅速增长，适

龄入学儿童不断增加，导致学校场地严重不足。 

为解决学校困难，根据福田区新建改扩建学校工作协调

会议纪要，会议决定由孟漫同志牵头协调石厦学校小学部北

侧停车场迁移问题，现已协调成功，该地块纳入学校改扩建

用地，建设成为学校社会共用的体育场地。 

    特此回复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田区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6 月 17 日 

 

   （联系人：颜兴无，联系电话：13923746588） 



 


